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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名委員會的構思 (補充意見) 

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

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

策略發展委員會政治及管治小組委員 

梁美芬 

筆者在策略發展委員會政治及管治小組提交有關未來行政長官

選舉辦法之中的提名委員會建議書及構思，最近引起廣泛討論。本

文欲就有關建議作進一步討論。本年九月二十二日，我向政治及管

治委員會提交了三份建議書。包括行政長官選舉中的提名委員會建

議，未來立法會普選模式中的一會兩組建議書及普選需要配套條件

之一的《政黨法》制訂的思考方向問題，這三份建議書，其中兩份

即提名委員會及立法會一會兩組的普選路線圖在策發會有機會作過

簡單討論，有關政黨法的建議書仍未正式作討論。 

就提名委員會的建議書，各報章報導為“預先給中央篩選，再

讓全港市民普選。＂更準確的說法應該是讓中央的否決權從“過尾

關＂提前成為“過頭關＂。對於提名委員會的構思，相信各委員都

費盡心思。 

有人認為直接讓中央在各可能成為候選人的代表中提前行使否

決權是“極左＂的提法。亦有左派人士認為這太過一針見血。到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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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方案是極左抑或是「極右」呢？ 

認為這個方案是“極左＂的人士認為不應該把中央的參與提到

這麼前，中央應該在整個普選過程中扮演“橡皮圖章＂的角色，在

香港完成所有普選程序後衹行使形式上的任命權。 

這個理想在現時中國的體制下基本上是不設實際的。逃避或迴

避中央在行政長官在普選過程中的角色，避而不談，衹會令普選來

得更遲。就如合資計劃的雙方衹在表面的問題上兜圈，在雙方關注

的要點上避而不談，或不容許協助談判者指出來，否則就「反卓面」

的話；在這種氣氛下，無論雙方談判的時間有多久，這個合資計劃

並不會成功的。不把各方關注的重點說清楚，普選的討論祇是在雲

中徘徊，不會有任何結果。在衆多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機制的

方案中，我的建議是最直接地提及中央的角色及參與。為什麼要這

樣提？  

 

過頭關抑或過尾關？ 

因為這是一個迴避不了的問題；所謂「過頭關」抑或「過尾關」

的問題。若一些候選人在香港全民普選後中央才能拒絕委任，對中

央及香港的政治風險都會很大。因此上述情況出現的機會不大。但

是不出現不等如中央不行使其否決權；若機制上要等到「過尾關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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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話，中央便會在其他途徑更緊地控制提名權，或索性不會同意一

個不能確保上述「拒絕委任情況不會發生」的方案進入正式的議會

法案階段。 

我在方案中指出的是現存的政治現實，縱使在現存的特首任命

機制上沒有明說，中央參與特首候選人的選定是不可抹殺的事實。

這個機制是所有有心參選特首的候選人(包括反對派的特首候選人)

都必定要考慮的因素。坊間有說法是寧願維持現在八百人的制度，

或沒有西方的普選制度就寧願不要任何改變。這是一種決定，代表

香港某部分人的心意，但大部分香港人還是希望有個改變。縱使不

是完美的普選制度，也可走前一步。 

 

普選模式與政治現實分不開 

在《基本法》及政治現實的限制下(因為香港並不是獨立主權國

家)，香港是很難出現完全像西方的普選機制。《基本法》的討論、

制訂及通過確保了中央在一些關鍵的政治問題上享有否決權及對

《基本法》的解釋權。而有關普選的規定又充滿著一些帶有濃厚政

治判斷及充滿主觀想法的字詞如「循序漸進」、「實際情況」、「最終」。

什麼是「循序漸進」、「實際情況」？什麼時候是「最終」都涉及政

治判斷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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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香港將來的普選模式，除了法律問題外，還涉及各方面的

政治判斷問題。 

說出政治現實的問題是刺耳的，但在《基本法》的框架下，香

港的政治體制是沒有可能一步就跳到西方如美國、英國等普選模

式。香港《基本法》的規定決定了香港的政制發展必定會受得中央

的牽制。若以西方獨立主權國下的普選機制作為基礎的話，現在任

何在《基本法》規定下出現的方案都是「變了質」，「扭曲」或是「偽

普選」。 

任何方案都必須修改附件一，即必須得到特首、三分二全體立

法會議員及中央批准。 

這裡說明了中央、特首及香港任何三分之一的立法會議員分別

享有對任何政改方案的否決權。 

 

原地踏步抑或先行一步？ 

到底哪一個方案可以通過這個程序，大家都不容樂觀。我提出

的方案衹是點出了核心問題，並未就技術上的問題作處理。例如，

如何在制度上體現行政長官經過選舉之後再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程序

及可能要修改《行政長官選舉條例》等等。若牽涉到修改《基本法》，

亦屬於附件一的範圍。但若核心問題無法達成協議或無法妥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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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，衹在技術問題上兜圈，衹會重複去年第五號報告書的結果，事

倍功半。希望各方打開心門，退一步想一想，一個直接能讓中央有

份參與候選人的選拔方案(反正中央怎樣都會參與)可能是更簡單明

快，減少任何香港的內部鬥爭、假傳聖旨、提名委員會遭全面操控

造成衹有一個候選人自動當選等問題的出現。由中央政府部門對候

選人進行資格審查若太直接的話，可考慮成立另外的委員會，委員

會的成員選定及組成均可再作斟酌，筆者不排除任何方案及有港人

參與。委員會的工作主要負責對候選人的資格審查。但這個委員會

人數不宜多；委員會的角色並不是提名而衹作資格認定。 

 

在現階段，香港很難通過一個與西方制度完全一樣的普選模

式；即就是說，任何「港式」的普選制度都可能是「變了質」。問題

是各方能因為中央與地方的政治現實作出妥協嗎？抑或寧願原地踏

步，或寧願讓更多的關卡出現在提名委員會當中？ 

各方可否先讓一步，期望走出第一步後，再爭取把更多的關卡

除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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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特首資格審查與任命 

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、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

鄭赤琰 

(2006 年 11 月 23 日) 

由各方對普選特首的討論過程中，可見到以下考慮：第一是特首普

選最終可照《基本法》訂下的方向發展，但是什麼時候開始實行則仍

有爭議；第二是即使是普選了，當選者還須由中央認可，這個程序也

引發不同觀點的討論。 

一方面的意見認為，普選結果就是民主的選擇，在一國兩制原則

下，只要候任特首的政綱不違反一國原則，其當選資格便不應被中央

否定；另一方則主張即使是普選產生特首，其最終任命權在中央，這

是《基本法》條文規定下來的，也是國家體現香港主權歸屬的原則。

否則特首候選人在其選舉政綱中提出香港主權獨立，不屬中國，他當

選後就大可以民意表決作理據把香港分裂出去？ 

表面看來，這兩種對立的觀點似乎無法有匯合出路。其實，在現代

國家體制上，國家構成有四大要素，即：人民、領土、政府與主權。

四大要素息息相關，而且缺一不成。其中「人民」這一因素，在國家

體制現代化與理性化的過程中，曾被實踐而多番論證，即使極力主張

國家主權在民，也只能把其立論著力點放在人民與政府的相對性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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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有不認同甚至否決政府的權力，也因此在憲法訂定各種方法讓人

民換掉政府，即使是民權思想泰斗如約翰‧洛克在其《社會契約說》

也只承認人民有使用暴力推翻政府的權利。 

 

主權不容讓步 

 

   可見儘管人民與政府間在國家體制內形成兩大互動的因素而且矛

盾層出不窮，但是主張因人民不認受政府而否定國家存在的，除了「無

政府主義者」，不可能同時在國家立論上作出人民可以否決國家存在。

也因此在理論上，儘管人民因為恨上政府而恨上國家，也只能移民他

國，即使如此，他只有恨上這個國家與愛上那個國家的選擇，他沒有

「沒有國家」的選擇。 

   即使以推動世界民主化為己任的美英，也不會任由人民投票去覆亡

他們的國家，用武力的辦法更不可想像。早在中英談判香港主權移交

時，雙方便有了明確的憲制安排，中方堅持只有中英雙邊外交談判、

沒有中英港三邊談判，其中的根本問題正是涉及一旦香港享有「三腳

鼎立」的外交談判地位，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便會「自毀長城」。後來

在《基本法》列明國防、外交，以及特區行政長官的最終任命權都在

中央掌中，以體現國家主權。又因為有「兩制」的承諾，這才讓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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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港並選出其行政與立法兩大政府機器。又因為行政首長是政府的最

高代表，立法會沒這代表性，因此，《基本法》才出現「行政主導立法」

的條文，同時也列明最高行政長官由中央任命，通過特首的任命權，

中央對香港主權的行使才得以體現。 

   這種通過行政首長任命權的體現國家主權的辦法，在英美也不例

外。因為也只有通過任命的程序中，使到首長向國家宣誓效忠，在英

國，即使當選執政的候任首相,已有了民意相挺，但其執政的內閣包括

首相在內得將名單提呈代表國家的英皇去任命，才能完全合憲當政的

程序。 

   表面看來，這只是一項禮成或行式，英皇慣例上不會不任命。可是

一旦候任首相在其選舉政綱中主張將君主立憲改為民主立獻時，英皇

會不會在這憲制巨變下自我否定而去任命這個造反首相？相信這是英

國誰都不敢去碰的問題。 

   美國不是君主立憲國家，當選的總統任命程序則必須通過向憲法效

忠，並由有關司法人員監誓。這樣的程序不能視作形式而無實質意義,

何況宣誓與效忠不也是講心理與精神的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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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前資格審查 

 

   講到這裡,上面談到的特首由中央任命的問題，也就一目了然，香

港由中央任命代表國家在港執政的特首，實與英美做法無異，明白到

這是出於體現國家主權的原則，其他的考慮只屬技術性問題，是次要

的。既然原則上不能跳出主權一體的規範，而任命權就是體現國家主

權的國際先進做法，為了減少中港由歷史遺留下來的隔膜與彼此信任

有待加強的客觀現實，梁美芬教授提議特首任命與其在選後過不了關,

不如在選前先通關，權衡政治風險下，這個選前過關的提議是可取的。 

   選前審查候選人的資格問題，在英美或其他民主先進國也不例外，

這包括個人健康、品行、犯罪紀錄、財經紀錄等等，即使政治審查也

都很普遍，美國對總統候選人何嘗不作出政府紀錄審查，例如有過叛

國案例的人就沒有資格參選總統！ 

   為了減少對候選人資格審查的疑慮，最好能將妨礙中港彼此信任的

問題，先取得共識，最後訂出候選人資格審查條例，問題便可減少政

治爭論。 


